
附件1

第六批林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建议保护单位
	备注

	
	
	
	
	
	

	
	
	
	
	
	

	
	
	
	
	
	

	
	
	
	
	
	

	
	
	
	
	
	

	
	
	
	
	
	


注：1.此表由各镇、街道办事处填写，可扩展。

2.“项目类别”填写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且按照此顺序依次排列。

3.此表填写内容应与推荐申报书严格一致。

附件3
林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

申报视频、图片及辅助材料制作要求

一、视频（必交）
（一）技术要求。MP4格式，3—5分钟，大小不超过300M，分辨率不低于1080P。

（二）内容要求。应是专为项目申报制作的录像，而不是任何已有的风光旅游宣传片之类的视频资料。配有普通话解说词，并配以中文字幕。

二、图片（必交）

（一）数量。10张有代表性的反映该遗产项目主要内容、价值和特点的近期照片。

（二）技术要求。横向分辨率1800以上，JPEG格式，6寸数码彩色照片，大小在5M以内。

（三）相关说明。每张照片附拍摄时间、地点、拍摄者、相关人员、画面内容等说明，100字以内。

视频和图片应表现遗产项目现状和如何得以传承，避免使用档案影像和只表现实物或风景的影像。视频、图片材料中对遗产项目的说明应与推荐申报书中的信息保持一致并紧密关联。

三、其他辅助资料（选交）

提供该遗产项目的补充信息，可采用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列出已出版书籍、文章、音像资料，参加的市级以上重要的公益性活动。取得相关荣誉应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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